
 

自我傷害身亡 自我傷害未遂 

高關懷群篩選追蹤輔導 

建立高關懷學生名冊 

三
級
預
防 

校園心理衛生推廣 生命教育、情緒教育 新生篩檢、轉銜輔導 

教職員工教育訓練 校內外資源整合運用 

 

自我傷害案件 

家長聯繫，進行哀傷輔

導 

校內公開說明與班級輔

導（減壓團體） 

秘書處擔任對外單一窗

口，進行媒體說明 

長榮大學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

送醫指標及各單位分工

事宜參考【長榮大學學

生精神疾病及自我傷害

處理流程】 

校安中心 24小時專線(06-2785119) 

校安人員赴現場了解個案狀況 

1. 聯繫諮商中心、衛保組，必要時請導師及

相關人員協同處理 

2. 校安人員連絡家長（境外生由導師及國際

事務處共同協處） 

持續與家長保持聯繫 

 

協助後事處理 

校內公開說明 

同儕教育輔導 

個案管理與後續輔導 

轉介 

自我傷害事件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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